桃江县2024年非税收入执收成本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5】33号文件文件精神，狠抓保障房项目建设，强化公租房后续管理，加强统筹协调，规范资金监管，各项工作有序展开，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4年非税收入执收成本绩效目标
项目概况

    2024年公共租赁住房的后续运转、维修、租金收取，国有资产的处置。
目标任务
2024年住保中心非税收入任务：公共租赁住房的后续管理及维修，完成租金收入800万元；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的处置。
任务完成情况

 截止2024年13月31号止，住保中心完成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1218万元；国有资产处置收入793万元；发放住房租赁补贴616户，发放补贴金额129.86余万元；超额完成了预期任务。

二、非税收入执收成本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资金基本情况

（一）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为提高非税收入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更好实现非税收入目标，我县适时组织了非税收入执收成本绩效自评工作。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原则：

1、绩效导向、依法评价。绩效评价以非税收入执收成本绩效目标为基础，以财政相关法律法规和非税收入政策规定为评价依据。 

2、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绩效评价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全面真实的事实和数据为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

3、绩效评价以预算年度为周期，对预算年度内非税收入资金管理、项目管理、项目效益情况进行评价。

（二）资金基本情况

2024年住保中心预算下达非税收入执收成本958.63万元。其中：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执收成本765.5万元、国有资产处置收入193.13万元。

三、非税收入执收成本主要绩效

（一）多措并举，公租房管理日趋规范

一是优化分配方式。坚持公租房分配程序规范、优先保障、应保尽保“三个原则”，严把分配准入关，严格按需分配。通过政府官方网站、社区公告栏等平台对审核合格的保障对象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分配过程公开透明。今年以来，对198户符合入住公租房资格的人员分批次进行了公示，新分配入住115户，发放四批次住房租赁补贴1298628元，惠及群众616户1500余人次。二是全面依法治租。组建租金清收队，常态化开展租金清收行动，深入摸排承租户资格和租金缴纳信息，全面真实准确掌握公租房租赁管理情况。宣传监督并行，通过上门走访、张贴宣传标牌、设立公租房清理整治举报箱等方式，在宣传政策的同时鼓励群众监督，确保公租房资源公平使用。今年以来，全县共计清退不合格租户153户，收缴陈欠租金152万余元（含合作共建公租房）。三是提升服务水平。引进专业社会物业管理机构，将租金收缴、安防管理、卫生清扫、维护维修、入住和退房手续办理等内容进行委托管理服务，建立非税收缴线上管理系统，并率先在公租房小区投入使用，租户足不出户，通过线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缴纳公租房租金。
（二）扩大供给，保租房建设成效初显

为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我中心通过盘活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和改造企事业单位存量闲置房屋两种模式，新建和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1275套，新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2个（700套），即竹乡公司400套和灰山港工业集中区300套新建先后开工建设；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9个（575套）全部完成竣工验收。

（三）聚焦发力，经济指标平稳增长

一是经济指标稳步提升。中心全年立项争资任务3500万元，截至目前，已完成2050万元；年度租金收缴任务为800万元，已收缴1218万余元（含合作建设公租房），完成率达152%。二是国有资产处置效果显著。完成门面挂网62间，成功拍卖居士巷商业门面15间，成交金额793万余元。

三是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对全县直管公房、公租房、棚改过渡房承租户燃气灶具、室内燃气管道、液化气罐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排查检查，已累计排查67栋近4000户，发现存在不同安全隐患87户，且及时采取了整改措施避免安全事故发生；清退灰山港镇多年被占用的直管公房门面10间（已出租3间）；完成了直管公房维修50余处，主要包括处理屋面渗水、下水道疏通、更换屋檩椽皮等，直管公房管理不断规范。
四、主要做法与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建立完善非税收入体系和公租房后续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为民办实事的重大举措。中心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成立了以分管副主任为组长，办公室、财务室、后续办和桃花江镇分中心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另外成立2个清收队。在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各相关部门统一了思想认识，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职责，落实了工作任务，加强了协调配合，为桃江县住房保障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强化责任目标

一是强化目标管理。为切实推进非税收入增加，确保2024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住保中心将非税收入纳入为民办实事和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强化工作责任，实行目标管理。二是严格约谈问责。对于租金收缴不到位、不及时等问题，由中心领导约谈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情节严重的将严格问责。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资金管理

1、资金筹集

2024年住保中心预算下达非税收入执收成本958.63万元。其中：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执收成本765.5万元、国有资产处置收入193.13万元。

资金分配。

2024年预算下达非税收入执收成本共计958.63万元。其中765.5万元用于公共租赁后续管理，及租赁补贴的发放；193.13万元用于国有资产处置前期的不动产确权及拍卖费用。
3、资金使用管理。对照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取细则，建立了预算执行、绩效监控机制，编制了绩效目标，并及时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
（二）项目管理

1、公租房运营管理日渐规范，共发现违规改变公租房用途、不再符合公租房租住条件及欠缴租金共计104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04个，整改率达100%；棚户区改造工作稳步推进，共排查发现项目档案资料缺失货不全、擅自调整改造方式、过渡费发放不及时、安置房购买款支付不到位等76个问题，已完成整改63个，其余正在全力抓紧整改中。成功拍卖15间国有资产，获得拍卖收入总计793万余元，确保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外对余下45间门面进行出租。
2、及时报送了绩效自评表及绩效评价报告，且内容完整。
（三）产出效益及服务对象满意度

分四个批次完成616户住房租赁补贴发放，补贴金额70万余元，惠及困难群众1500余人次。租金收取6千余户，共收取1218万元。完成了直管公房维修50余处，主要包括处理屋面渗水、下水道疏通、更换屋檩椽皮等，直管公房管理不断规范。成功拍卖15间国有资产，获得拍卖收入总计793万余元。同时，通过调研及进行居民满意度调查，公租房各小区住户的满意度均达到了95%以上。
综合以上情况，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非税收入执收成本绩效评价自评分98分。

桃江县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2024年非税收入执收成本

	主管部门
	桃江县财政局
	实施单位
	桃江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958.63
	958.63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58.63
	958.63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公共租赁住房的后续管理及维修，完成租金收入800万元；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的处置。
	  完成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1218万元，完成国有资产处置收入793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800万元
	1218万元
	10
	10
	

	
	
	
	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500万元
	793万元
	10
	10
	

	
	
	质量
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10
	10
	

	
	
	时效
指标
	国有资产处置时效
	1年
	≤1年
	10
	10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时效
	1年
	≤1年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资源利用率
	100%
	100%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居民居住环境改善率
	≥95%
	≥95%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绿色采购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100%
	98%
	10
	8
	

	总分
	100
	98
	


备注： 每个项目支出一张表。
填表人：吴斌            填报日期：2025年4月23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刘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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